
新型城镇化改革的原则与路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城镇化新政

辜胜阻 李洪斌 曹誉波

内容提要 2013 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及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我国新型城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

谋划。当前我国城镇化面临着从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提高型转变的任务，主要内容包括“人如何市民化”、“地

怎样使用”、“钱从哪里来”、“空间怎样布局”、“城镇如何建设和管理”、“房如何有效调节”。提高城镇化质量

要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原则，以人为核心，正确选择改革路径，统筹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

革、土地制度改革、城市投融资体制改革、市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房地产管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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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及中央城镇

化工作会议对我国新型城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

谋划。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是

未来我国经济最大的潜在内需和持久的增长动

力。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研究

报告《2030 年的中国》在 2010 年城镇化率不到

50%的基础上，预测 20 年后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

70%，增加 20 个百分点。①截至 2012 年，我国城

镇化率已达到 52． 57%，但是按户籍人口计算的

城镇化率仅有 35． 29%，真实城镇化率被高估。
除此之外，我国城镇化还面临一系列“不平衡、不
协调和不可持续”的深层次问题。当前我国城镇

化亟须实现转型: 一要有新方向，从偏重土地城镇

化向重视人的城镇化转变，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

人口独享向常住人口全覆盖转变; 二要有新目标，

从数量增长型城镇化向质量提高型城镇化转变;

三要有新模式，城市资源配置从政府主导向市场

主导转变; 四要有新方式，从粗放式高物耗向集约

低碳绿色转变; 五要有新路径，发展城市群与中小

城市“两条腿”走路，人口异地转移与就地城镇化

并重; 六要有新动力，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
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实现产城融合。

新型城镇化改革要坚持

“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原则

城镇化转型必须与改革相结合。新型城镇化

是一个涉及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
地制度改革、城市投融资体制改革、市县管理体制

改革以及房地产管理改革的系统工程。当前，我

国城镇化进程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如何让

城镇化发挥其扩大内需的潜力，实现区域经济的

协调发展和宏观经济的稳步前行，是未来改革创

新的重要课题。
城镇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

市场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

最大的理论突破。随后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

议也强调，推进城镇化，既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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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

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

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城镇化发展

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市场在城镇化的资源配置方面要起决定性作用，

城镇化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民间资本与市

场经济存在着天然联系。民间投资比较理性，在

客观上会加速相关投资建设进程和提高投资效

率，同时也能够大大缓解政府因投入能力有限对

城镇化发展产生的“瓶颈”约束。城镇化带动人

流、物流、钱流、信息流、能源流的高速流动，会带

来巨大的投资需求。面对投资需求，应着力扩大

民间投资，充分发挥民间资本在新型城镇化发展

中的作用。调查表明，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在能

源及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和

公共服务、保障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智慧城市与

绿色发展、城市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土地流

转和农业现代化、城镇综合体和新型社区建设、中
小银行和草根金融等方面大有可为。新型城镇化

也需要政府合理引导，但要防止政府成为“闲不

住的手”而过度干预，把好经念歪。政府应在规

划制定、制度设计、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市场监

管、社会管理六个方面有所作为。

新型城镇化要正确选择改革路径

人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和核心; 地是新型城

镇化的重要内容; 钱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所

在; 城镇的合理空间布局是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

的重要保障; 城镇的建设和管理水平是新型城镇

化的生命力所在; 房地产行业如何有效管理是新

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予以重视的重大课题。
( 一) 新型城镇化要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作为首要任务，夯实城镇产业基础，推进基本

公共服务向城镇常住人口全覆盖，稳步推进户籍

制度改革

“人”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和核心。完全的

城镇化要使进城人口实现三维转换: 从农业到非

农业的职业转换、从农村到城镇的地域转移以及

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基

本上是三维转换一步到位，而我国进城人口虽然

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通过非农化而成为

农民工，但还没有市民化。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

作会议要求，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

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

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

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2013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将城镇化时间表细化，提出到 2020 年，要解决

约 1 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 1
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 1 亿人口

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

求城镇发展要有多元的产业基础来保障进城人口

有稳定的就业，通过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扶持农民

工创业就业，帮助农民工安居和享受基本的教育、
医疗和养老保障，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沉

淀型”进城人口定居在不同的城市，同时引导一

批外出农民工顺应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趋势回归，

实现就地城镇化。要构建进城人口职业培训体系

和创业扶持体系，使进城人口更好地融进城市，帮

助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回归创业。
1． 产业支撑和转移人口稳定就业是城镇化的

重要基础

城镇化以单一的房地产业为支撑，“以房兴

市”是一种误区。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

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城市产业体系，强化城市间

专业化分工协作，增强中小城市产业承接能力。
各地要明确城市的产业定位，紧密结合自身的资

源禀赋、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科学规

划。城市化要巩固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防范产

业空心化风险，加快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借力信息

化建造智慧城市; 农村城镇化要引导、鼓励各类企

业向重点城镇聚集，打造农业特色镇、现代工业重

镇、商业大镇、边贸强镇、旅游名镇等，逐步形成大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分工合理、特色突出、功能互补

的产业发展格局。在以产业发展促进就业的基础

上，政府应构建进城人口的职业培训体系和创业

扶持体系，提高进城人口的就业质量，让其更好地

融入城市，同时帮助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回归创业，

带动就业。②

2． 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是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突

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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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关系着全社会每一个

家庭、每一位个体的生活质量。十八届三中全会

指出，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

盖。职业培训、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

服务和公共产品要逐步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

覆盖。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要加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首

先，要明确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责任和

义务，加大政府对民间资本提供公共服务的购买

力度。东莞市积极推进外来人口及随迁子女的教

育工作，当地流动人员及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人数达到 56． 9 万，占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

的 74. 1%，是东莞市户籍学生总数的 2. 7 倍。在

农民工培训方面，浙江、湖北、山东等地均已成功

通过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农民工培训，促进农民工

就业。2004 年以来，山东省实施金蓝领培训计

划，通过建立“企业订单、机构列单、群众选单、政
府买单”的培训机制，每年培养技师、高级技师 1
万名，培训后成功就业率达到 80%。其次，要引

进多元供给主体，增强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性，完

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筛选和评估机制。
3． 户籍制度改革要“因城而异，因群而异”
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全面放开

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

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

城市人口规模。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坚持

自愿、分类、有序原则。户籍制度要在深化配套制

度改革的基础上，实施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实

现户籍制度和居住证制度的有效衔接，并努力实

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依据居住证向常住人口全覆

盖。要采取“因城而异，因群而异”的分类指导原

则，按城市类型、经济规模和人口特征采取不同的

户籍迁移管理办法。对大城市，既不能关死城门，

堵住农民进城之路，也不能一步完全放开户籍，要

依据城市综合承载力，对不同类型农民工群体逐

步放宽落户条件。要优先把有稳定劳动关系，长

期举家工作、生活在城市，有稳定住所、工作和收

入，并基本融入城市的“沉淀型”农民工逐步转为

城镇居民。要重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落户问题。
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是市民

化意愿最强的群体，同时也是比较容易融入城市

的群体。对于中小城市，要向进城农民工打开城

门，鼓励其进城落户。对于县城和县域中心镇，则

要敞开城门，让农民自由进城。
( 二) 新型城镇化要把解决好土地问题作为

市民化的前提，推进城镇建设用地集约使用和保

障农村土地改革中农民利益最大化

“地”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提高城镇建设用地

利用效率。要按照严守底线、调整结构、深化改革

的思路，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

率，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为此，要

保障城镇化建设用地的集约使用，改变土地城镇

化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局面。要创新土地管理

制度，在符合有关城市法规、政策、规划的前提下，

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土地利用

效率和经济效益，合理满足城镇化用地需求。要

提高城镇用地集约化程度，通过相对集中布局城

镇基础设施、密集组团发展等方式节约用地，结合

城市各区域的功能定位，合理确定其适宜建筑容

积率及人口密度。
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按照守住

底线、试点先行的原则稳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

经营权抵押、担保等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

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

通过制度设计尽可能规避风险。土地产权设计，

要在承包权、经营权、所有权三个权利分离情况下

来保障各个主体的权益。
首先，要加快包括农村宅基地在内的农村集

体土地所有权和建设用地使用权地籍调查，尽快

完成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土地确权是土地流转

的前提条件，是农民自主处置土地和获取土地收

益的根本依据。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的确权赋

能，把直接用于生产的土地所有权落实到农户个

体，发放相应的证书予以登记确认; 把用于公益、
发展企业或其他集体经济的土地所有权归于农民

集体，并通过折股量化等形式分配到个人。
其次，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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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应当为农民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提供更多的法律法规服务、
合同服务、仲裁服务、土地价值评估服务，完善土

地交易平台。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

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

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土地流转要在农业用途范

围内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展开，以保障

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第三，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

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

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

性收入的渠道。
最后，要完善征地制度和用地制度，增加农民

土地增值收益，控制征地规模，提高用地集约化程

度。要改革征地补偿制度，合理确定国家、地方政

府、集体和个人的收益分配办法，提高农民在土地

增值收益分配中的比例，防止地方以地生财而随

意侵占和损害农民土地权益。
( 三) 新型城镇化要通过构建政府、企业、个

人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成本分担机制以及多层次、
多样化、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来解决巨大的资金

需求

城镇化和市民化是一项高成本的改革，“钱”
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所在。在城镇化进程

中，进城人口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城镇产业体

系的形成、就业机会的创造以及经济社会各个方

面的变化，衍生出不同种类的融资需求，需要大量

的资金支持。据国家开发银行预测，未来三年我

国城镇化的资金需求量将达 25 万亿元。2013 年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

金保障机制。
1． 要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及企业、个人

共同参与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渠道分担市

民化的改革成本

首先，要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成本分

担办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努力使地方财权与事

权相匹配。中央政府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对提升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支持力度，并承担农民

工市民化的特殊性支出; 设计和推进相关税收制

度改革，规范土地财政为税收财政，确保地方财政

有稳定可靠的税源，提高地方政府承担市民化成

本的能力。要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建立地方主

体税种。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地方政府应该着眼

于车购税、土地使用税、城建税等小税种的管理，

着力培育地方主体税种。要推进房产税的征收，

将房产税从交易环节扩大到保有环节，通过税制

改革，使房产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调整共享税

的分成比例，适当增加地方的分成比例，确保地方

不因税制调整( 主要是“营改增”) 而使财力受到

影响。③其次，要完善政府、企业以及个人共同参

与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地方政府要逐步提高

农民工市民化投入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集中解

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及保障房等基本公共服务

支出问题。企业要顺应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

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和基本福利，为其办理基

本的社会保险以及分担保障房的部分成本支出。
要推进金融改革特别是农地金融改革，使农民

“沉睡的土地”变成其市民化的自有资本。
2． 要构建多层次、多样化、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

一要创新信贷管理制度，积极支持符合各地

城镇资源禀赋、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优势行业和

企业，细分城镇化中进城人口的消费金融市场，扩

大对城镇化的信贷供给。二要发展农地金融，让

农地流转收益成为农民工创业置业的资本，解决

农民工草根创业的融资需求。三要引导民间资本

发展民营社区银行等草根金融以及互联网金融等

新型金融，形成有利于转移人口创业的金融生态。
四要创新金融工具，将新型城镇化的资金来源延

伸至证券市场和债券市场，使城镇化建设资金来

源多样化。当前尤其要探索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

度。要在完善债券市场化发行机制、市场约束、风
险分担机制、评估偿债能力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和发债机制，保证其公开

透明，接受社会监督。市政债券的推行还要与改

革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划分、推进《预算法》和

《担保法》等相关法律条款的修改、建立信用评级

披露和政府负债指标体系等深层次的制度安排相

结合。④五要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探索政策

性银行支持城镇化的新模式。发挥好现有政策性

金融机构在城镇化中的重要作用，同时研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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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
( 四) 新型城镇化要优化布局，坚持依托大城

市推进城市化和依托县城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均衡

城镇化战略

城镇的合理空间布局是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

的重要 保 障。绝 对 的“大 城 市 论”、“中 等 城 市

论”、“小城市论”所主张的发展某一类城市的观

点都有失偏颇，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事实上，大城

市与中小城镇的发展并不相互排斥，城镇的发展

可以以大城市为基础，并受其辐射功能的带动。⑤

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优化城镇化布

局和形态。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要实现依托大

城市推进城市化与主要依托县城推进农村城镇化

并重，发展以大都市圈为特征的“网络发展式”城

镇化与以县城为依托发展中小城市的“据点发展

式”城镇化同步; 城镇化要走适当集中之路，避免

“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小城镇过度发展的“农

村病”和大城市人口盲目膨胀的“大城市病”; 东

部和中西部地区要在产业梯次转移的基础上推进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合理流动，中西部要做好

承接东部产业和劳动力回流的“双转移”工作，实

现城镇化的均衡发展。
1． 城市群是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中枢，城市群

建设将是新一轮城镇化的重要走向

城市群不仅可以发挥中心城市的规模效应和

辐射作用，缓解其人口和资源承载压力，而且还能

增强周边中小城市的区位优势，提高中小城市吸

引力，实现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协同共赢发展。
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在中西部和

东北有条件的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

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为带动中西部和

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我国城镇化率超

过 50%的历史条件下，要以培育和壮大城市群来

引领城镇化新布局，特别要在中西部打造更多有

影响力的城市群。合理的城镇体系和产业分工是

建设城市群的关键。要理顺城市群内核心城市和

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关系，科学定位不同城市的发

展目标、产业特色和功能定位，依托核心城市，以

大带小，进行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梯度建设，形成

不同城市合理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推进共同市

场建设。城市群还应统筹发展水、陆、空各种运输

方式，完善城市间和城市内部的快速交通体系。
2． 在“做好做多”城市群的同时，依托现有人

口集聚区发展一批布局合理、功能完善、有吸引力

的中小城市

要积极推进县市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县市

分治、省直管县”的管理体制，减少行政管理层

级，扩大县级城市的自主权。要进一步修改、完善

设市标准，把常住人口规模作为设市标准和机构

设置与人员编制的重要依据，将吸纳人口规模、经
济总量达到建制城市标准的强县和强镇改为县级

市和镇级市。建议把十万人口的镇区改镇设市，

建立一批镇级市，实行县管市体制，使城市总数从

现在的六百多座到 2020 年达到 1000 座。要按特

大、大、中、小四类城市对城市实行分类管理，并赋

予各类城市与管理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相适应的

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和执法权限，强化对外来农民

工的公共服务能力。
3． 依托县城发展农村城镇化是我国均衡城镇

化战略的重要支柱

县城是中国农村行政、生产、流通、交通、服务

中心，它 们 是 城 市 之“尾”，但 却 是 农 村 城 镇 之

“首”。我国多数县城经过第一次城镇化已经有

较好的产业基础和基础设施，依托县城发展城镇

化可以突破城市建设、安排就业所需的资金限制

以及城镇化所需的交通和通讯条件限制，可以解

决农业劳动力进城的适应性问题，还可以减轻农

民工大规模异地流动所带来的社会代价。把县城

建设成有吸引力的中小城市，既有利于避免过分

分散的城镇化造成的土地浪费、污染难以治理的

“农村病”，也有利于避免过度发展大城市造成的

“城市病”。
( 五) 城市建设和管理要注意防范误区，避免

“一刀切”，要注重激发民营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

1． 城镇化发展要在稳步推进的同时防止误区

城镇化不是越快越好，城镇化率不是越高越

好。巴西城镇化率很早就达到 90% 以上，但是长

期陷入“拉美化陷阱”，贫民窟问题突出。城镇化

也不等于消灭村庄。过去十年我国自然村的数量

从 360 万个减少到 270 万个，平均每天有 30 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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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村落消失。城镇化要健康发展，需防范五大误

区: 一要防范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城镇化缺乏

产业支撑，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

“拉美化陷阱”。二要防范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

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

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陷入“速度至上陷阱”。三

要防范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土地财

政，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陷入“卖地财政陷

阱”。四要防范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迫

使农民“被上楼”，农村被城镇化，陷入“掠夺式发

展陷阱”。五要防范“大城市病”，避免重物而轻

人的城镇化，陷入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人
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粗放开发的陷阱。

2． 城镇建设要科学规划，要一张蓝图干到底，

不能一届政府一张图

我们的调研表明: 城镇化要因地制宜、因城而

异，不同地区要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我国长三角、
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要打造世界级的城市

群，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保护生态环

境，通过创新推动产业升级，着力实现城镇化的

“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发展。要推动城镇化发

展观念的转变，将以人为本和生态文明的理念和

原则融入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完善政府绩效考

核标准，在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同时，借助智

慧城市的先进理念建设“智慧城市”、“幸福城

市”、“和谐城市”，实现城镇化的“集约、智能、绿

色、低碳”发展。山东城镇化空间布局分为城市

群、区域中心城市、县域中心城市、小城镇、新型农

村社区五个层级。山东城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通

过加强社区建设，推进农民就地城镇化。促进半

岛城市群发展是山东城镇化的努力方向。河北通

过发展县域经济和特色产业，奠定了城镇化的产

业基础。河北城镇化最大的优势在于环京津和环

渤海，最大的潜力在于依托县城发展农村城镇化，

最大的挑战是工业结构偏重，高污染产能过大。
湖北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重视市场力量，通

过引导沿海产业有序转移和农村劳动力合理回

归，促进农民工就近在中小城市安居乐业，不断提

高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
城镇化不等于摊大饼。城市规划要由扩张性

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

划。像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要严格控制人口规

模，防止人口过度膨胀和城市无序蔓延，避免“大

城市病”。城镇化也不等于透支未来。城市规划

要保持连续性。底特律破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

城市政府过度负债，透支未来。有统计显示，自

2008 年以来，底特律每年的财政赤字平均达 1 亿

美元，该市一直通过借债来维持日常运营，截至

2012 年，底特律负债达 180 亿美元。底特律破产

警示我们，城镇化规划要长远考虑，科学规划，避

免城市政府以过高的负债来过度透支未来。
3． 城镇建设要激发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的活力

城市建设水平是城市生命力所在。2013 年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市建设要依托现有

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注意保留村

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近年来，我

国城镇化稳步发展，城镇化率快速提高，但城镇化

的质量并没有同步上升，环境污染、村庄消失、传

统文化消失成为城镇化进程中令人担忧的问题。
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同样化。城镇和农村要和谐

一体，各具特色，相互辉映，不能有巨大反差，也不

能没有区别。一些地方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某

些“去农村化”的做法，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也

是不符合城乡统筹发展原则和大国现代化规律

的。⑥提高城市建设水平，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

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关键在于让多元经营、城

乡兼顾的龙头型民营企业担当市场驱动主体，主

导农村社区综合开发和县域资源整合，在政府引

导下实现城镇现代元素、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村

庄原貌这些要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佳组

合。大汉模式正是这种城镇化模式的典型。大汉

集团依托湖南省二十多个县城，从县域战略定位、
规划设计、市政建设、土地整理、住房建设、商业运

营、旅游整体营销等方面构建链条式综合开发运

营模式，自下而上坚持市场化取向推进城镇化，实

现了政府、企业、农民和农民工等多方共赢。
( 六) 房地产管理改革要“寓改革于调控”之

中，从行政主导的需求管理转向供给与需求平衡、
以供给为主的长效机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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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有所居是城镇化最重要的物质条件。在

“着力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方面，2013 年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努力解决好住房问题，

探索适合国情、符合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住房模式，

加大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

和供给，做好棚户区改造。特大城市要注重调整

供地结 构，提 高 住 宅 用 地 比 例，提 高 土 地 容 积

率”。这体现了“寓改革于调控之中”的新思路，

意味着房地产管理从行政主导的需求管理转向长

效的供给管理。我国房地产市场过去出现“十年

九调，屡调屡涨”的怪圈，要打破这种“怪圈”必须

有新的管理方式。一要从应急式短期调控转向运

用长效机制实现有效管理; 二要从单边需求调控

转向供给与需求平衡、以供给管理为主的调节方

式; 三要从偏重行政调控转向综合市场调节，发挥

市场在商品房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四要从

单一的“增量”调控转向“增量”与“存量”调节并

重; 五要从针对一线城市病因形成的大一统调控

“药方”转向对不同地域、不同城市的差别调节。

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 《2030 年的中国: 建设现

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12 年 12 月 12 日。

②辜胜阻、刘江日、李洪斌: 《中国城镇化的转型方向和配套改

革》，《中国人口科学》2013 年第 3 期。

③余丽生:《培育主体税种是地方税体系建设的关键》，《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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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误收诗一则

周 鹏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四》( 第 2511
页) 收有诗句“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作者归于陈后

主( 陈叔宝) ，其所据为《南史·张丽华传》( 案: 当为《南

史·张贵妃传》) 。查《南史·张贵妃传》: “后主每引宾

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

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选宫

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
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其略云:‘璧月夜夜

满，琼树朝朝新。’”( 案:《陈书·张贵妃传》亦载此事，当

为《南史》所本，与上文除文字次序略不同外，内容完全相

同，不赘引) 细读该条史料，可知诸曲为陈叔宝所制，而该

诗句作者则为其臣下或后宫中人，而非陈叔宝本人。读

旧题唐颜师古《隋遗录》卷上:“尔时，丽华最恨，方倚临春

阁，试东郭紫毫笔，书小砑红绡，作答江令‘璧月’句。”由

此条记载，可知该诗句为“江令”所作。“江令”即江总，江

总于陈后主时官至尚书令，世称“江令”。《陈书·江总

传》载:“后主之世，总当权宰，不持政务，但日与后主游宴

后庭，共陈暄、孔范、王瑳等十余人，当时谓之狎客。”江总

之狎客身份亦与上述《南史·张贵妃传》所载赋诗事相

合。故诗句“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作者当为江总，应

从陈后主卷中删出，入江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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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On Behavioral Logic Cheng Guangyun ·17·
Behavior theory is the basis of many subjects，like game theory which is applied in many subjects． Politi-

cal philosophy also needs a kind of behavioral theory as its foundation． We propose the gerund system as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which is not only corresponding with the behavior totality of political society，but also try-
ing to eliminate psychology research methods，thus with logic research methods throughout the whole research．
This means that we do not need to analyze behavior contains such as intention，motivation and any psychologi-
cal tendency in study of any behavior． What we need is only to reveal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behaviors
and estimate their significance and value． This is our methodology principl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research．
( 2) Husserl’s Ethic Lectures and the Idea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and Spiritual Sciences

Ni Liangkang ·47·
Since Husserl has given and published，in respective fashion，few ethic lectures and relevant works in his

life，he is hardly regarded as an ethicist． In his whole life，nevertheless，he has given ethic lessons no less
than the logic and，during his whole teaching career from a private lecturer at the early stage to a professional
one at the later stage，the lessons scarcely ceased． His lectures can be assorted into two phases: pre － war and
post － war lectures． The pre － war lectures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Brentano，combining ethics and practical
philosophical criticisms; the post － war lectures，on the other hand，proceeded along Dilthey’s train of
thought，intending to develop ethics in the context of spiritual sciences．
( 3) Ｒeconstruction of Propriety and Ｒighteousness Spirit in“Land of Propriety and Ｒighteousness”

Xiao Qunzhong ·68·
Since ancient time，China is known as“a state of propriety and righteousness”，but not“a state of ritu-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tual and the propriety － righteousness is mutually connecting and promo-
ting，just like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the external and the internal，the action and the thinking，the sub-
stance and the manifestation．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educ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both the“ritual”and the“propriety － righteousness”，so as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Chinese morality and
civiliza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 of the individual，the society and the national spirit in social moral
enlightenment． The“propriety － righteousness”should still be focused on in moral enlightenment in contempo-
rary society，because of its modernity and nationality．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propriety is the harmony in di-
versity and the hierarchically well － aligned civilization order，the respect and comity of the altruistic spiri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spirit of comity and inhibit the excessive competition．
( 4) Principles and Ｒoutes of New － Type Urbanization Ｒeform: New Deal of Urbanization in 3rd Ple-

nary Session of 18th CPCCC Gu Shengzu Li Hongbin Cao Yubo ·79·
The overall and systematic targets and plans for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were made at the 3rd plena-

ry session of the 18th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 ( CPCCC) and the central urbanization
work conference held in 2013． At present，the urbanization target meets with the issue of transforming from the
type of quantity increase to the type of quality increase，including six aspects: the migrant，the land，the fi-
nancing，the urban layout，the city management，and housing price． To increase the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is
to insist on the principle of“being market － driven，and government － guided”，to be human － centered，to
correctly choose the proper reform route，to plan in entirety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reform，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the land system reform ，the urban financing system reform，financing for city construc-
tion，the city and county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and the real estates management reform．
( 5)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aiwan since Lifting of Mar-

tial Law Gao Herong ·114·
In the 1980s，great number of NGOs were set up as a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export － oriented econo-

my，the lift of the martial law and revision of the people’s organizations law，with overall service content and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2000，the DPP’s applied the“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gress carrying
the‘nation’”，which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NGO． Besides，the change of the public requirements and
financial tension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creation of NGOs，and NGOs focus on people’s livelihood，
pay attention to independent development，adhere to the independent status，warship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
tive，and bear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cross － strait exchanges． Generally，NGOs in Taiwan，however，are
very small and short of resources，while with strong ideology． Therefore，it is essential to strengthen the self
construction，to expand NGOs living spac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trait sides，and to promote the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wan N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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